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相關資料變更申請書       C-1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統一編號：□□□□□□□□     

                                    發文日期：      年     月      日 

於適當□處打“ˇ”，顯示欲辦理之變更事項                  發文字號：   字第      號 

變更事項 應備文件 

一、□公司負責人變更 

變更前： 

變更後： 

1.變更事項登記表證影本（如非公司法人請檢附變

更後主管機關證明文件影本；如屬公務機關及學

校請檢附人事派令影本） 

2.變更後印鑑卡及更換印鑑聲請書(各 2 份) 

※印鑑卡可向各地臺灣銀行及本局索取 

二、□公司名稱變更 

變更前： 

變更後： 

三、□公司登記地址 

變更 

變更前： 

變更後： 變更後公司變更事項登記表或戶政機關門牌改編文

件 四、□變更通訊地址 

□增訂通訊地址 

變更前： 

變更後(增訂)： 

五、□暫停提撥 

1.監督委員會會議紀錄（請載明停止提撥起迄時間，最長為 1 年）（過半舊制年資員工簽

到） 

2.情況一、檢附精算師簽証出具之計算報告 

情況二、自行試算者： 

檢附 (1)事業單位最近1個月勞工保險局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名冊及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

資料表（明細） (2)事業單位申請暫停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清冊並檢附表列個別勞

工之近6個月薪資清冊 (3)員工適用新制之第一個月勞工保險局勞工退休金提繳計

算名冊(舊制勞工選擇新制者) (4)僱用外籍勞工者，請檢附外勞聘雇許可函、許可

名冊及居留證。 

六、□提撥率之調降或

調高 

變更前提撥率：      ﹪ 

變更後提撥率：      ﹪ 

調降：1.監督委員會會議紀錄（過半舊制年資員工

簽到）（委員簽章並加蓋監督委員會會章）  

  2.依法足額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估算表 

調高：免附文件 

七、□委員變更 

 

※若委員人數有異動

者，章程需配合修正 

 □主任委員 

 □資方委員 

1.變更後委職員名冊 

2.最近一期公司變更登記影本(僅變更資方委員免附) 

3.如係變更主任委員，請檢附變更後印鑑卡及更換

印鑑申請書(各 2份) 
※印鑑卡可向各地臺灣銀行及本局索取 

 □副主任委員 

 □勞方委員 

1.監督委員會會議紀錄（載明選舉過程、結果且須過半

舊制年資員工簽到、倘工會推選請檢附工會推派相關

資料） 

2.變更後委職員名冊 

3.如係變更副主任委員，請檢附變更後印鑑卡及更

換印鑑申請書(各 2 份) 
※印鑑卡可向各地臺灣銀行及本局索取 

八、□優惠退休辦法之

訂定或修訂 

1.優惠退休辦法全文二份 

2.監督委員會會議紀錄（過半舊制年資員工簽到）（請加蓋公司章） 

※修訂者另備：①新舊對照條文  ②原報經本府核備退休辦法之公文影本  

③修訂後退休辦法正本二份 

(除 應 備 文 件 外 ， 必 要 時 本 局 得 要 求 事 業 單 位 補 充 資 料 ， 以 供 查 核 。 ) 

事業單 位名稱 ：                    

負責人姓名：                        

登記地 址：                          

聯絡地 址：                              

聯絡人及聯絡電話： 

※ 郵寄地址：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條件科 806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 6號  

聯絡電話：(07)8124613 轉 222 分機(勞動條件科勞退業務)辦理 

〈公司 印信〉 

〈負責人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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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 113 年 8 月 15 日 9 時 30 分 

二、地點：公司內 

三、出席人員：(員工親簽或提供會議簽到表) 

（監督委員會之委員） 

四、列席人員：(員工親簽) 
（公司相關人員） 

五、主席：               記錄： 
（監督委員會之主任委員或副主任委員）                       

六、主席報告：討論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資料異動變更。 

七、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由：公司負責人由林 00 變更為鄭 00，且公司名稱原登記 00 股份有限公

司變更為☆☆☆股份有限公司，委員會會銜隨同變更，變更後員工

前後年資併計，退休辦法及監督委員會章程延續使用，並依規定辦

理印鑑變更。 

決議：通過。  

 

 

第二案 

案由：因原主任委員林 00 離職，經由改派由鄭 00擔任，副主任委員陳 00

將離職(或任期屆滿)，經全體員工改選由李 00、張 00擔任勞方委

員，並互選李 00 擔任副主任委員，任期為 113 年 9 月 1 日至 117

年 8 月 31 日，依規定辦理印鑑變更。 

決議：通過。 

 

第三案 

案由:本公司已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累計達○○○元，且公司五年內無員工

退休，提撥率擬由十五％調整降低為八％，請審議。 

決議：通過。 

第四案 

案由:  

決議:  

八、散會： 10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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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二、 地點： 

三、 出席人員： 
（監督委員會之委員） 

四、 列席人員： 
（公司相關人員） 

五、 主席：               記錄： 
（監督委員會之主任委員或副主任委員）                       

六、 主席報告：討論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資料異動變更。 

七、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由： 

 

 

 

決議：  

 

第二案 

案由：  

 

 

 

 

決議：  

 

 

八、 散會：   時   分 

【會議紀錄內容請依實際情形自行增修】 

 

 

 

 

  

會 

章 

 



(加註全銜，並加蓋委員會印章)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委職員名冊 

第      屆(任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職別 姓名 
單位 

職務名稱 

單位 

到職日 

性

別 

出生 

年月日 
通訊地址 

資 

方 

代 

表 

改 

選 

前 

主任委員       

資方委員       

       

改 

選 

後 

主任委員       

資方委員       

       

勞 

方 

代 

表 

改 

選 

前 

副主任委員       

勞方委員       

       

       

       

       

改 

選 

後 

副主任委員       

勞方委員       

       

       

       

       

後補委員       

職

員 
總幹事       

備註：1.監督委員會委員由勞工與雇主分別選派代表 3 人至 15 人共同組成【總委員數以奇數為

宜(不含後補委員)】，其中勞工代表人數不得少於 3 分之 2，但僱用勞工人數 2 人以下

者，委員中勞工代表人數不得少於 2 分之 1。如僱用勞工人數在一百人以上者其委員人

數不得少於 9 人。 
2.勞方代表委員須以 94 年 7 月 1 日前到職單位任職之員工擔任。副主任委員由勞方委員

互選擔任。 
3.委員會之委員，勞工代表連選得連任，連任人數不得超過二分之一；雇主代表連派得

連任，並得依職務變動隨時改派。 
4.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委任經理人及有限公司之董事不得擔任勞方委員；有

限公司之股東或公司代表人、董事之配偶等利害關係人，不宜擔任勞方委員。 

5.「職員」係指會務行政人員，如總幹事、幹事等，由機關或單位自行指派。得從缺。 

 



99.8 版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更換印鑑聲請書 

聲請人玆檢送本聲請書暨新印鑑卡各一式二份及相關證明文件，聲請更換印鑑如以下『聲請人新印鑑

式樣』，舊印鑑自新印鑑啟用日起作廢，特此聲請       此致   臺 灣 銀 行 股份有限公司信託部 

聲請印鑑更換原因如下（請打ˇ） 

□○1 業務需要。 

□○2 .雇主 / 主任委員 / 副主任委員 / 公司名稱 /等變更(註：請檢附縣市政府勞工局(科)核准函影本乙份）。 

 □○3 .自然人印鑑遺失：請檢附最近三個月印鑑證明正本乙份或攜帶身分證正本（及影本乙份）、印章，親臨

本行承辦單位核對身份（外埠地區，亦可洽請臺銀當地分行或縣市政府勞工局協助辦理核對

身份，如有需要請另電話洽詢，電話:02-2 3 4 9 5 2 7 8-9）。 

身分證統一號碼：                                 （請打ˇ）□檢附印鑑證明正本 □親自前來核對身份 

印鑑遺失人簽章： 

   ＊附印鑑證明書者 

 ，請蓋印鑑證明章 

勞基給付科 新印鑑啟用日期        經辦∕驗印    覆核    主管  

  

※以下打 部分因無法取得原留印鑑以辦理印鑑變更手續，請准予免蓋， 

所列事項如有不實致損害他人權益，立切結書人願負法律上完全責任。  

 立切結書人蓋章 

 
公 

 

司 

 

□卸 任 雇  主 （            ）已於  年  月  日□離職 □ 

□卸任主任委員 （            ）已於  年  月  日□離職 □ 

□卸任副主任委員 （            ）已於  年  月  日□離職 □ 

□公   司   章 □遺失   □毀損 
負

責

人 

 

□監督委員會章 □遺失   □毀損 

本行核對印鑑遺失人身分無誤  

經辦   日期   

  聲 請 人 舊 印 鑑 式 樣（＊請蓋原留存印鑑；如無法蓋全，須請填寫更換原因○2 或○3 資料） 

雇      主 勞 工 退 休 準 備 金 監 督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副 主  任 委 員 

 

  聲 請 人 新 印 鑑 式 樣（＊ 以 下 用 印 須 與 新 印 鑑 卡 相 同，不 可 塗 改 ）   

雇      主 勞 工 退 休 準 備 金 監 督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副 主  任 委 員 
 
 
 
 



   備    註：如舊印鑑式樣不詳，可自臺灣銀行網站下載「核對印鑑申請書」，傳真臺灣銀行信託部代為核對挑選。 
   承辦單位：.臺灣銀行信託部勞基給付科         傳真：FAX:02-23616823               電話:02-23495278-9 
   地    址： 台北市武昌街 1 段 49 號   網址：http://www.bot.com.tw → 表單下載→勞工退休基金相關表格→表格資料 



99.8 版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更換印鑑聲請書 

聲請人玆檢送本聲請書暨新印鑑卡各一式二份及相關證明文件，聲請更換印鑑如以下『聲請人新印鑑

式樣』，舊印鑑自新印鑑啟用日起作廢，特此聲請       此致   臺 灣 銀 行 股份有限公司信託部 

聲請印鑑更換原因如下（請打ˇ） 

□○1 業務需要。 

□○2 .雇主 / 主任委員 / 副主任委員 / 公司名稱 /等變更(註：請檢附縣市政府勞工局(科)核准函影本乙份）。 

 □○3 .自然人印鑑遺失：請檢附最近三個月印鑑證明正本乙份或攜帶身分證正本（及影本乙份）、印章，親臨

本行承辦單位核對身份（外埠地區，亦可洽請臺銀當地分行或縣市政府勞工局協助辦理核對

身份，如有需要請另電話洽詢，電話:02-2 3 4 9 5 2 7 8-9）。 

身分證統一號碼：                                 （請打ˇ）□檢附印鑑證明正本 □親自前來核對身份 

印鑑遺失人簽章： 

   ＊附印鑑證明書者 

 ，請蓋印鑑證明章 

勞基給付科 新印鑑啟用日期        經辦∕驗印    覆核    主管  

  
   備    註：如舊印鑑式樣不詳，可自臺灣銀行網站下載「核對印鑑申請書」，傳真臺灣銀行信託部代為核對挑選。 

※以下打 部分因無法取得原留印鑑以辦理印鑑變更手續，請准予免蓋， 

所列事項如有不實致損害他人權益，立切結書人願負法律上完全責任。  

 立切結書人蓋章 

 
公 

 

司 

 

□卸 任 雇  主 （            ）已於  年  月  日□離職 □ 

□卸任主任委員 （            ）已於  年  月  日□離職 □ 

□卸任副主任委員 （            ）已於  年  月  日□離職 □ 

□公   司   章 □遺失   □毀損 
負

責

人 

 

□監督委員會章 □遺失   □毀損 

本行核對印鑑遺失人身分無誤  

經辦   日期   

  聲 請 人 舊 印 鑑 式 樣（＊請蓋原留存印鑑；如無法蓋全，須請填寫更換原因○2 或○3 資料） 

雇      主 勞 工 退 休 準 備 金 監 督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副 主  任 委 員 

 

  聲 請 人 新 印 鑑 式 樣（＊ 以 下 用 印 須 與 新 印 鑑 卡 相 同，不 可 塗 改 ）   

雇      主 勞 工 退 休 準 備 金 監 督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副 主  任 委 員 
 
 
 



   承辦單位：.臺灣銀行信託部勞基給付科         傳真：FAX:02-23616823               電話:02-23495278-9 
   地    址： 台北市武昌街 1 段 49 號   網址：http://www.bot.com.tw → 表單下載→勞工退休基金相關表格→表格資料



事業單位申請暫停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清冊 

序號 員工姓名 到職日 選擇新制日期 舊制年資合計 舊制年資基數 近 6 個月平均工資 退休準備金應提撥額 

1               

2               

3               

4               

5               

6               

7               

8               

9               

10               

目前退休準備金專戶餘額   合計應提撥額   

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左：一、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十五年之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給與一個基數，最高總數以四十五個

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一年計。二、依第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強制退休之勞工，其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係因執行職務

所致者，依前款規定加給百分之二十。前項第一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一個月平均工資。第一項所定退休金，雇主如無法一次發 

給時，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分期給付。本法施行前，事業單位原定退休標準優於本法者，從其規定。                                                                           

**請檢附表列個別勞工之近 6 個月薪資清冊，並詳列近 6 個月「平均工資」欄位。   

        
 



 _________________依法足額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估算表  

序號 
員工姓名 

(註 1) 

出生年 

月日 
到職日 

選擇新制日期 

(未改選新制者免填) 

舊制 

年資合計 

(註 2) 

舊制 

年資基數 

____年 7月-12月 

平均工資 

(註 3) 

退休準備金 

應提撥金額 

(註 4) 

備註 

(註 5) 

1                 

2                 

3                 

4                 

5                 

6                 

7                 

8                 

9                 

10                 

目前退休準備金專戶餘額   合計依法足額提撥金額   

註1. 請填載：明年度有符合勞基法退休條件之勞工資料(例如：104 年度填寫此表請填寫 105 年度有符合勞基法退休條件之勞工，以此類推) 
註2. 依據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29-1 條規定，工作年資：自適用本法之日起算至估算當年度之次一年度終了或選擇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前一日止。 
註3. 請檢附表列個別勞工之足額提撥義務年度 7-12 月薪資清冊，並按核算「平均工資」確實填寫。(例如 105 年度提出申請，則檢附 104 年 7 月-12 月資

料) 
註4. 依據勞基法第 55 條之退休金計算方式：按其工作年資，每滿 1 年給與 2 個基數。但超過 15 年之工作年資，每滿 1 年給與 1 個基數，最高總數以 45

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一年計。 
註5. 備註欄請填寫符合之選項： 

(1)第 53 條第 1 款：工作 15 年以上年滿 55 歲者。 (2)第 53 條第 2 款：工作 25 年以上者。 
(3)第 53 條第 3 款：工作 10 年以上年滿 60 歲者。(4)第 54 條第 1 項第 1 款：年滿 65 歲者。 


